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 製作

110年廉政法令
案例宣導

有獎徵答
政風室將於活動結束後抽出填答

全對50位名額贈送精美宣導品!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2

1-1 請託關說

1-2 受贈財物

1-3 飲宴應酬

1-4 其他重要規定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
2-1 員警包庇賭博業者案

2-2 員警浮報超勤加班費案

有獎徵答



總裁獅子心 回扣

嚴長壽先生為公司採購一批打字機時，廠商
硬塞一個相當於嚴先生四個月薪水的回扣給
他，他大吃一驚，馬上把情形報告總經理。

事後這一批打字機有瑕疪，於是他把貨退了，
廠商心有不甘，叫人傳話給經理說：「貴公
司有一位姓嚴的年輕人，不但向廠商索取回
扣，還故意找碴，為難廠商。」

總經理聽完哈哈大笑回答：「這件事情我當
時就知道了，錢在我這裡，你要可以拿回去，
否則我們將轉做職工福利基金。」

3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1請託關說

4

定義
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就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
或執行與否，以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提出要求，致有違法
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處理方式

＊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無法判斷是否為請託關說時，

得依請託關說規定辦理。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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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1請託關說案例 1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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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1請託關說案例２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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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
察大隊小隊長陳○○協助
議員銷單5次，金額共新臺
幣11,300元。

經最高法院判決連續與公
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刑，又與公務員共同
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等罪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
褫奪公權2年，緩刑4年，
並應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6萬元在案，全
案判決確定。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1請託關說案例３

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

8

定義
指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要求、期約

或收受財物或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

處理方式

＊有職務利害關係者之餽贈

＊原則：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

應予拒絕或退還（當場）

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有獎徵答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

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行政裁量權)

1

2

3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

9

１

２

有獎徵答

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五、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之餽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
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不在此限：

（一）屬公務禮儀。
（二）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

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結婚、訂婚、
傷病、死亡時所為之餽贈，其市價未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四）符合社會禮儀或習俗。
（五）受贈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二百元以下或對機

關（構）內多數人為之，市價總額在新
臺幣一千元以下。

例外
下列情形，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者，可收受：

屬公務禮儀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

接待外賓、推動業務、溝通協調時，

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

10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 一般人社交往來

每次不超過3,000元

＊ 同一年度、同一贈與人

不超過10,000元

3

1

2

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

到（離）職異動及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結婚、

訂婚、傷病、死亡時

所為之餽贈，其市價

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

11

符合社會禮儀或習俗

受贈財物市價在新臺幣200元以下

或對機關（構）內多數人為之，

市價總額在新臺幣1,000元以下。

5

4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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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案例１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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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案例２

民眾向政風處檢舉○○分局所
屬派出所，有警察人員於端午
節期間，收受「亞○會館」贈
送之粽子禮盒疑有不當受贈財
物情形。

案經調查該派出所賴姓員警確
有收受「亞○會館」安全部陳
姓副理贈送之粽子禮盒8盒，
惟賴員事後自覺不妥，於隔日
將受贈禮盒退還，惟並未登錄
或陳報所屬長官知悉。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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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所轄3
派出所，疑似於春節期間，收受某
企業家餽贈之紅包；經調查該企業
家乃為慰勞渠住宅周邊轄區派出所
員警辛勞，遂餽贈該3處派出所春
節加菜金各10萬元。

惟各所均未予以婉拒，不僅有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亦影響
警譽。經簽陳首長追究相關人員行
政責任，該3派出所所長鈞核予申
誡1次之處分。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案例３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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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2受贈財物案例４

有獎徵答



108年度廉潔楷模

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警員陳子揚

16

模範事蹟：

民眾於春節期間，
慰勞員警辛勞，欲
贈送洋酒2瓶，陳員
當場婉拒退還所贈
物品。

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3飲宴應酬

17

有職務利害關係者之邀宴:

原則 不得參加

例外 有下列情形之ㄧ，不在此限:

基於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例如：簽約儀式、完工典禮。

廠商因公務目的於正當場所開會、

舉辦活動，邀請機關派員參加，

例如：座談會。

1

2

先簽報長
官並知會政
風機構

有獎徵答

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八、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邀
請之飲宴應酬。但飲宴應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基於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廠商因公務目的於正當場所開會、舉辦

活動，邀請機關派員參加。
（三）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人參

加之活動。
（四）長官之獎勵、慰勞。
（五）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

及直系親屬結婚、訂婚、喪禮等因素舉辦
之活動，其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參加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
係，但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3飲宴應酬

18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之活動，

例如：尾牙、廟會。

長官之獎勵、慰勞

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及直系

親屬結婚、訂婚、喪禮等因素舉辦之活動，其未

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先簽報長
官並知會
政風機構

3

4

5

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3飲宴應酬

19

公務員於視察、調查或執行監督工作之出差、會議:

可接受

茶點、執行公務確有必要

之簡便食、宿、交通

不可接受

不必要之飲宴或

其他應酬活動之招待

有獎徵答



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1-4其他重要規定

20

禁止涉足不妥當場所

不得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例如：金錢借貸、出遊

１

２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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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案例１

有獎徵答

1-3飲宴應酬、
1-4涉足不當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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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案例２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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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案例３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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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案例４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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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金錢的誘惑根本比不上榮譽感。」

嚴長壽先生有次陪英國來的總經理夫婦

去狗園買狗，他們相中了一隻杜賓狗，

狗園老闆以嚴先生半個月薪水當回扣為

誘惑，以抬高狗的價錢，但嚴先生毫不

考慮的回絕了；還好他沒有接受誘惑，

因為這隻狗兩個星期以後死了，原來這

隻狗是一隻病狗。

嚴先生了解誘惑是條不歸路，這是他工

作經驗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

有獎徵答



警察執行職務
廉政風險態樣
常見案例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1員警包庇賭博業者案
• 員警因轄區經營賭場之賭博業者恐遭查緝取締，業者透過民眾擔任白手套

居中向員警表示要在該轄區經營賭場，期間多次邀約飲宴至有女陪侍酒店

消費，並約定賭場每經營1日給予員警1萬元之代價，希望員警勿前往查緝

及提供查緝賭博專案之訊息。

• 員警於收受賄賂後，多次將查緝賭博行動消息洩漏，藉以包庇賭博業者經

營賭場不被查獲。

刑法第270條

公務員包庇他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

違反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132條第1項

洩漏關於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罪

有獎徵答 27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1員警包庇賭博業者案

刑事人員或久任派出所警勤區同仁熟稔刑案偵查技
巧且經驗豐富，較易知悉各項專案查緝行動訊息。
又與地方人士接觸較為廣泛，不法業者可能透過各
種管道餽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等方式利誘，
進而引發員警包庇、 貪瀆不法情事。

員警利用身分及職權，圖謀自己不法利益，以通風
報信、消極不取締及提供賭博場所等方式包庇業者
在轄內經營賭場。業者交付賄賂予員警作為上開違
背職務之對價。

不法業者
利誘

有獎徵答

員警利用
身分職權
包庇

28

風險評估



全面清查
取締風紀
誘因場所

取締、列
管並複查
賭博案件

掌握員警
風紀狀況

臨檢專案
業務保密

承辦人規劃臨檢
專案業務時，相
關公文應親自持
批，防制洩密。

執勤員警應統一
參加勤前教育。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1員警包庇賭博業者案

員警疑涉包
庇賭場情事
即全面清查，
約制相關業
者。

採取路檢、
臨檢查察等
作為，期有
效防制賭場。

受理民眾檢舉賭
博案件後，由轄
區派出所實施查
察、取締。

定期統計陳核並
會請各分局督察
組實施列管。

對可能涉營賭博
場所複查取締。

確遵「警察人員與特定對
象接觸交往規定」。

經常往來辦公處所人士如
與風紀場所有關，及時告
誡同仁與其劃清界線。

所屬如有收支不符情事，
應深入探查。

風評不佳、久任無取締績
效或風紀顧慮者，檢討實
施預防性職務調整。有獎徵答

29

防治措施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2員警浮報超勤加班費案

違反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刑法第216條、第210至215條及第213條

偽造文書罪、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罪等

• 某分局警員甲，於105年5月10日至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簽出入登記簿，登載事由
為「風紀探訪」，登載時間為該日17時30分至21時30分，惟甲於該時段前往轄內
社區發展協會授課並領有教師鐘點費，事後亦申領該日超勤加班費。

• 因認該員所為已涉不實申報超勤加班費費用，疑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
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至第215條及第213條偽
造文書罪等罪。

有獎徵答
30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2員警浮報超勤加班費案

依「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4點第
1項規定，員警「依勤務分配表輪服勤務」且「實際執
勤」始得支領超勤加班費。員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前往與勤務無關之處，以有償方式為民間團體授課，
不實填寫員警超勤事由及時數統計表，藉以虛報超勤
加班時數，係法治觀念薄弱心生貪念所致。

依上揭要點第7點第1項規定，超勤加班費須經行政、
督察、人事單位及各級主官（管）審核「勤務分配表」
、「員警出入登記簿」、「工作紀錄簿」或「其他足
資證明之出勤資料」等資料，然仍發生員警不實申報
超勤加班費之情事，顯示督導勤務之各級主管管理未
確實，有必要加強內部管控。

有獎徵答

法治觀念不足

審核作業
未臻嚴謹

31

風險評估



單位主管
落實審查

相關單位
確實審查
加班狀況

落實督導
考核

強化法紀
風紀宣導

多利用週晚報或勤教
會議等時機，宣講員
警違法違紀案例，落
實風紀宣導。

定期安排公務員服務
法、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及端正警察風紀
實施規定等法令宣導。

貳、警察執行職務風險態樣｜2-2員警浮報超勤加班費案

依上揭要點第
7點第1項規定，
各級主管負審
核責任。

單位主管應派
員定期或不定
期至加班處所
慰勤。

各單位依轄區編排
勤務規劃表，據以
申領超勤加班費。

督察、行政及人事
單位依上揭要點第
7點第1項規定，確
實審查勤務狀況。

督察單位應抽查員
警加班狀況，確保
同仁覈實加班。

各級主管確實考核
所屬員警品德操守，
了解財務、生活及
交往狀況，並立即
處理反映違法違紀
之虞者。

員警如有重大違法
違紀案件，經檢視
其考核資料，如單
位主管考評不實，
應從嚴查究其行政
責任。

有獎徵答
32

防治措施



有獎徵答

https://forms.gle/xpDMx6CUx2fQnkAq6

政風室將於活動結束後抽出填答全對50位名額贈送精美宣導品
33

https://forms.gle/xpDMx6CUx2fQnkAq6

